 青岛电影学院
        学生延长学习年限实施办法
第一条  为保证学生正常完成学业，根据《青岛电影学院全日制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第二条  本科专业最长学习年限为八年；专科专业最长学习年限为六年；专升本专业最长学习年限为四年。
第三条  在基本学制内，不能如期完成学业或有其它原因志愿延长学习年限的学生，可以申请延长学习年限。
第四条  延长学习年限的学生，须在基本学制毕业当年的6月上旬提出申请，其它时间不予受理。
第五条  申请延长学习年限的学生，须填写《青岛电影学院学生延长学习年限申请表》，经学生所在教学单位审核同意，交教务处备案。
第六条  延长学习年限学生的学习方式分为留校修读和离校修读。学分缺量较多的，一般应留校修读；学分缺量较少的，可申请离校修读。
第七条  留校修读和离校修读的课程均按学分收费。留校修读学生的住宿费，按所住学校宿舍正常标准收费。
第八条  学生在延长学习年限内，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，准予毕业，颁发青岛电影学院毕业证书。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，符合《青岛电影学院授予学士学位细则》规定要求的，授予相应的青岛电影学院学士学位证书。
第十条  达到最长学习年限后，仍未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学生，学校做永久结业处理，不再换发毕业证书。
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2022年4月修订后施行。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青岛电影学院

延长学习年限申请表

20    —20     学年     第    学期
	学号
	
	姓名
	
	系别
	

	专业
	
	    手   机
	

	不及格课程

	课程名称
	课程性质
	学分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必修课缺学分
	
	选课缺学分
	

	申请类别
	□留校修读    □离校修读           （在选项上划“√”）

	学生须知
	1、 留校修读和离校修读的课程均按学分收费。留校修读学生的住宿费，按所住学校宿舍正常标准收费。
2、 学生在延长学习年限内，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，准予毕业，颁发青岛电影学院毕业证书。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，符合《青岛电影学院授予学士学位细则》规定要求的，授予相应的青岛电影学院学士学位证书。
3、 达到最长学习年限后，仍未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学生，学校做永久结业处理，不再换发毕业证书

	本人因未达到毕业要求结业，并已认真阅读《学生须知》，知晓并遵守以上规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学生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（此项必须手写） 

学生家长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（此项必须手写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	所在教学单位意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年  月   日

	教务处意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
